
FON’S CONNECTION MANAGER CONTEST           FON 熱點連線大賽 

競賽規則 

1. 本競賽開放 18 歲以上的 FON 社群成員參加(「適格參賽者」)，唯 FON 的員工及其近親不得參加。FON 得請參

賽者提供相關的資格證明。 

2. 本競賽應依這些指示進行，任何在 FON 的網頁或 FON 的電子報上刊登的條款與條件也同樣適用。遇有競賽規則

與其他 FON 的指示/條款或條件衝突的情況時，以競賽規則為準。參賽後，視同您完全接受競賽規則，以及這些指示

/條款與條件，任何相關第三方條款亦適用。  

3.本競賽提供適格參賽者，透過不同的 FON 熱點連線，期間內連線過的熱點數量最多者，贏得 Nokia N95 手機乙支

(下稱「獎品」)的機會。 

4. 參賽與淘汰規則： 

• 適格參賽者，必須透過不同的 FON 熱點連線，並累積最多的連線熱點數量。連線至參賽者自己所屬的 FON

熱點，將不被視為本競賽所要求的有效連線。 

• 累積最多不同 FON 熱點連線的適格參賽者，視為優勝者。 

• FON 的系統會自動將連線的數量及類型進行分類，以統計出最終的優勝者。 

• FON 有適格參賽者得獎權利的最終決定權，無須另行通知。 

5. FON 對於因電信網路、網路接取或其他技術性問題，造成無法進入 FON 網站或任何 FON 無線熱點，無須負責。 

6. 適格參賽者的連線時間必須介於格林威治標準時間(GMT)2007 年 12 月 1 日，至 2008 年 1 月 15 日的中午 12

點之間。 

7. 優勝者將以註冊 FON 時所用 Email 告知獲獎。 

8. 優勝者姓名將會公佈在 2008 年 1 月號的 FON 電子報，以及 FON 官方部落格。 

9. 獎品是 Nokia N95 行動電話乙支。領獎方式，以文末附加條款定之。 

10. FON 對所有事項的決定與決議均有最終決定權，無須另行宣傳通知。FON 對以下的事項，保留合理裁量權：(a)

任何因書面文件或 FON 網站的錯誤，或任何因宣傳準備、或由宣傳導致的原因而嚴重影響宣傳結果、請求者數量或

請求價值者，得宣告無效； (b)在合理通知下，得增加或放棄任何競賽規則；及/或(c)若活動的進行超過 FON 的控

制範圍，得刪除宣傳廣告之全部或一部。 

11. 主辦者：英國 FON Wireless Limited(註冊編號 5661131)。地址：8 Clifford Street, W1S 2LQ London。 

  

附加條款 



1. 獎品：Nokia N95 行動電話乙支 

2. 領獎效期：獎品應於 2008 年 2 月 29 日前兌換完畢。如無法及時兌獎，將失去得獎權利。 

3. 獎品禁止轉移或轉售，除非經由 FON 同意，亦不得要求折領現金。 

4. 參與及公開宣傳：FON Wireless Limited 有權對尚未註冊 FON 的參賽者取消參賽資格。領獎資格包括：(a)接受以

上競賽規則與附加條款；(b)同意 FON 無線有限公司使用參賽者相片、影像或聲音，刊登於 FON 的網站、行銷素材

或媒體製作與呈現上。FON Wireless Limited 公司得要求適格參賽者，為公開宣傳的目的，配合上述要求。 

 


